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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国都

股份”）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92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00

万股，发行价格为43.33元每股，募集资金净额为646,334,934.33元，

以上募集资金业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立信大华验字

[2010]12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23,617万元人民币，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核准情况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项目 15,306 7,850 5,035 2,421 
宁发改投资字

[2009]512 号 

电子支付终端设备运营项目 5,621 2,025 1,665 1,931 
深发改备案

20100040 

运营销售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690 2,690 - - -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 
- - - - -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相关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项目原建设地点 

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项目原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栖霞区马群

科技园。 

2、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2009年8月20日，南京新国都经“招拍挂”程序，与南京市国土

资源局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3201012009CR0098），

成功取得地块编号为NO.宁2009GY30的栖霞区马群科技园B地块，土地

出让面积22983.2平方米。合同规定项目建设规划要点为建筑容积率

0.7≤R≤1.2，建筑密度≤30%，建筑高度≤15米，绿地率≥45%。2010

年11月，南京新国都接到南京建设规划部门口头通知，通知项目地块

的建设规划要点发生变更，建筑高度不得高于10米，与原规划要点规

定的不高于15米相差较远，导致南京项目建设方案无法正常实施，且

根据新的建设规划要点，项目地块已经无法满足公司使用需求。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效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事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决定将

原计划投入南京的“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项目”中规划的研发中心、

客服中心迁移到苏州实施，项目规划的生产中心迁移到深圳宝安区实

施。其中，公司目前未在深圳获得自有土地使用权，项目规划的生产

中心由自建变更为租赁房屋建设。 

公司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向原募投项目支付的人民币 1475.7123万

元（主要用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交易税费、建筑方案设计费），

拟全部用公司自有资金予以置换。 



 

3.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

和深圳生产中心的投入情况 

（1）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和深圳生产中心的总投入

情况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和深

圳生产中心项目累计总投资为 3794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295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984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按费用构成划分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投资（万元） 占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费 22187 67.32 

2 设备购置费 4456 13.52 

3 设备安装费 417 1.27 

4 其它费用 5896 17.89 

4.1 其中：预备费 1421  

 合    计 32956 100 

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变更后，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和深

圳生产中心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万元） 超募资金(万元) 

1 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

基地项目 
12,806 13,500 



 

2 深圳生产中心项目 2,500 —— 

 合    计 15,306 13,500 

（2）募投项目变更前后，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建设

内容比较 

募投项目变更前后，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建设内容对

比表： 

建设指标 

电子支付技术研究基地苏州项目 
深圳生产

中心 
变更前投资

建设要点 

变更后投资

建设要点 
差异 

员工总数（人） 1010 1290 280 1800 

总投资（万元） 21808 35440 13632 2500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20882 31947 11065 1009 

铺底流动资金（万元） 926 4984 4058 14016  

建筑面积（㎡） 71680 94614.57 22935    

设备仪器（台/套） 110 110 0 48 

新增软件（套） 24 12 -12 0 

（3）募投项目变更前后，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投资

效益比较 

变更前后，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投资收益情况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变更前数

据和指标 

变更后数

据和指标

（注） 

备      注 

1 总投资 万元 21808 37940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20882 32956  

       铺底流动资金 万元 926 4984  

2 流动资金 万元 3087 16613  

3 项目总投资 万元 23969 49569  

4 投资利润率 % 44.23 10.82 计算期年平均
 

5 财务内部收益率 % 26.71 20.27 （税后） 

6 财务净现值（ic=12%） 万元 18346 16568 （税后） 

7 总投资回收期 年 5.40 6.31 （含建设期） 

8 盈亏平衡点 % 54.47 65.64 （以生产能力表示） 

注：变更后数据和指标为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地项目和深圳生产中心项目综合测算

投资收益情况。 

4.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所存在的风险、对策以及对公司的影

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

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所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所提示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风险相同。公司将严格遵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

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四、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审批程序 

1、201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募投项目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地址及部分实施方式的议案》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将原位于南

京的“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项目”中规划的研发中心、客服中心迁

移到苏州实施，项目规划的生产中心迁移到深圳宝安区以租赁房屋的

方式实施；认为此举有利于整合公司资源，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 201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募投项目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地址及部分实施方式的议案》。全体监事同意将原位于南京的“电

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项目”中规划的研发中心、客服中心迁移到苏州

实施，项目规划的生产中心迁移到深圳宝安区以租赁房屋的方式实施；

认为此举有利于整合公司资源，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此次变更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行为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

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创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还需要经过股东大会

批准同意后方可实施。 

五、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电子

支付技术产研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实施方式，包括实施过

程中使用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建设项目募集

资金的行为，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我们同意董事会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电子支付产研基地项目》

实施地址及部分实施方式的方案。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王栋、王友安审慎

核查后认为： 



 

新国都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项目》实施地

点及部分实施方式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事项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上述事

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信证券对

新国都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地项目》实施地点及

部分实施方式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电子支付技术产研基

地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实施方式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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